
東
洋
島
自
治
憲
章 

本
憲
章
基
於
東
洋
島
人
民
意
志
制
定
，
經
星
星
國
承
認
及
授
權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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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章　

總
則 

第
一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是
星
星
國
憲
法
所
定
之
主
權
領
土
一
部
。
範
圍
含
東
洋
島
本
島
、
山
南
五
島
列
島
等
週
邊
島
嶼
及
其
海
空
。 

第
二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有
依
星
星
國
憲
法
及
本
憲
章
所
定
之
自
治
權
。 

星
星
國
就
非
特
定
事
項
或
保
留
事
項
所
制
定
之
法
律
及
制
度
，
除
其
憲
法
中
授
權
東
洋
島
領
地
自
治
之
相
關
條
款
外
，
槪
不
適
用
於
東
洋
島
領
地
。 

第
三
條 

東
洋
島
人
民
有
民
族
自
決
權
。 

第
四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行
政
、
立
法
、
司
法
機
關
由
東
洋
島
領
地
居
民
依
法
組
成
。 

第
五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依
法
保
障
人
民
權
利
。 

第
六
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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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有
人
在
法
律
上
平
等
。 

第
七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所
有
政
策
、
法
律
、
制
度
不
得
與
本
憲
章
相
違
。 

第
二
章　

自
治 

第
八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乃
星
星
國
主
權
範
圍
內
依
法
自
治
區
域
。
由
東
洋
島
領
地
政
府
除
保
留
事
項
外
全
權
管
理
之
。 

第
九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得
制
定
其
旗
幟
、
徽
章
等
象
徵
標
誌
並
使
用
之
。 

第
十
條 

星
星
國
保
留
東
洋
島
領
地
相
關
外
務
權
責
，
部
份
依
法
得
授
權
東
洋
島
領
地
處
置
。 

第
十
一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政
府
得
指
派
代
表
參
與
星
星
國
進
行
之
與
東
洋
島
領
地
直
接
相
關
外
務
活
動
、
會
議
或
談
判
。 

第
十
二
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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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
星
國
授
權
東
洋
島
領
地
於
商
務
、
經
貿
關
係
、
文
化
事
務
等
非
與
國
家
主
權
直
接
相
關
領
域
與
外
國
或
組
織
建
立
聯
繫
。 

星
星
國
授
權
東
洋
島
領
地
於
領
地
外
設
立
辦
公
處
或
公
署
處
理
商
務
、
經
貿
關
係
、
文
化
事
務
等
非
與
國
家
主
權
直
接
相
關
事
務
。 

第
十
三
條 

星
星
國
於
東
洋
島
領
地
依
法
設
立
公
署
處
理
相
關
行
政
事
務
。
東
洋
島
領
地
於
星
星
國
首
都
依
法
設
立
辦
公
處
或
公
署
處
理
相
關
行
政
事
務
。 

第
十
四
條 

星
星
國
授
權
東
洋
島
領
地
依
法
發
行
星
星
國
東
洋
島
領
地
護
照
。 

第
十
五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自
行
管
理
邊
境
相
關
事
務
及
居
民
身
份
事
務
。 

第
十
六
條 

星
星
國
保
留
東
洋
島
領
地
防
務
相
關
權
責
。
星
星
國
在
東
洋
島
領
地
設
東
洋
島
領
地
防
衛
機
構
。 

第
十
七
條 

東
洋
島
防
衛
機
構
由
東
洋
島
領
地
招
募
部
份
與
星
星
國
指
派
部
份
組
成
。
單
一
星
星
國
國
籍
東
洋
島
領
地
永
久
居
民
得
申
請
加
入
東
洋
島
防
衛
機

構
。 

第
十
八
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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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洋
島
防
衛
機
構
與
東
洋
島
領
地
政
府
無
從
屬
關
係
。 

東
洋
島
領
地
內
部
安
全
事
務
由
東
洋
島
領
地
自
行
管
理
。
無
東
洋
島
領
地
要
求
，
星
星
國
政
府
與
東
洋
島
領
地
防
衛
機
構
不
得
涉
入
東
洋
島
內
部
自

治
相
關
事
務
。 

第
十
九
條 

星
星
國
有
支
持
、
維
護
東
洋
島
領
地
安
全
及
和
平
之
義
務
。 

第
二
十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各
級
司
法
機
關
依
法
於
自
治
範
圍
內
有
獨
立
之
審
理
權
與
法
律
解
釋
權
。 

第
二
十
一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東
洋
島
領
地
各
立
法
機
關
依
法
於
自
治
範
圍
內
行
使
立
法
權
。 

第
二
十
二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有
效
法
律
包
括
本
憲
章
、
東
洋
島
領
地
立
法
機
關
制
定
之
法
律
、
自
治
施
行
前
未
經
修
正
之
東
洋
島
法
律
及
慣
例
。 

第
二
十
三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財
政
獨
立
。
得
自
主
管
理
其
歲
入
歲
出
、
財
政
運
作
及
預
算
執
行
，
不
受
星
星
國
干
涉
。 

星
星
國
不
得
於
東
洋
島
領
地
徵
稅
，
除
經
東
洋
島
領
地
同
意
之
特
別
情
形
外
，
亦
不
得
要
求
東
洋
島
領
地
政
府
分
擔
星
星
國
任
何
財
政
支
出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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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十
四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政
府
得
依
法
發
行
或
授
權
發
行
其
法
定
貨
幣
，
並
制
定
相
關
貨
幣
政
策
。 

星
星
國
貨
幣
及
其
他
東
洋
島
領
地
境
外
貨
幣
，
非
經
東
洋
島
領
地
法
律
許
可
，
於
東
洋
島
領
地
內
不
作
爲
有
效
流
通
貨
幣
。 

第
二
十
五
條 

具
星
星
國
國
籍
之
東
洋
島
永
久
居
民
得
依
法
參
與
星
星
國
國
家
選
擧
，
相
關
事
務
由
星
星
國
依
法
管
理
，
其
範
圍
內
星
星
國
法
律
有
效
。 

第
二
十
六
條 

星
星
國
不
得
干
涉
東
洋
島
領
地
依
本
憲
章
所
行
使
之
自
治
事
項
。 

第
三
章　

人
民 

第
二
十
七
條 

有
下
列
情
形
之
一
者
，
具
東
洋
島
領
地
永
久
居
民
身
份
： 

一
、
父
或
母
具
東
洋
島
領
地
永
久
居
民
身
份
者
。 

二
、
生
於
東
洋
島
，
父
或
母
具
星
星
國
國
籍
者
。 

三
、
生
於
東
洋
島
，
父
母
均
無
可
考
或
均
爲
無
國
籍
者
。 

四
、
具
外
國
國
籍
或
無
國
籍
者
，
於
東
洋
島
領
地
依
法
連
續
定
居
滿
六
年
，
加
入
星
星
國
國
籍
，
並
繼
續
定
居
東
洋
島
領
地
者
； 

五
、
依
法
申
請
並
取
得
東
洋
島
領
地
永
久
居
民
身
份
者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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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十
八
條 

有
下
列
情
形
之
一
者
，
得
申
請
東
洋
島
領
地
永
久
居
民
身
份
： 

一
、
生
於
東
洋
島
領
地
以
外
地
區
，
具
星
星
國
國
籍
，
於
東
洋
島
領
地
依
法
連
續
定
居
滿
一
年
者
。 

二
、
不
具
星
星
國
國
籍
，
於
東
洋
島
領
地
依
法
連
續
定
居
滿
五
年
，
並
繼
續
定
居
東
洋
島
領
地
者
。 

三
、
東
洋
島
原
住
民
族
及
其
後
代
，
於
東
洋
島
領
地
定
居
者
。 

四
、
有
特
別
原
因
，
需
交
由
總
督
定
奪
者
。 

五
、
其
餘
情
況
依
法
律
規
定
者
。 

第
二
十
九
條 

東
洋
島
居
民
爲
東
洋
島
永
久
居
民
及
獲
得
許
可
依
法
長
期
居
留
東
洋
島
之
其
他
居
民
。 

第
三
十
條 

東
洋
島
永
久
居
民
有
自
由
出
入
東
洋
島
領
地
之
權
利
。 

非
東
洋
島
永
久
居
民
入
出
境
、
居
留
東
洋
島
領
地
，
依
東
洋
島
領
地
法
令
之
規
定
辦
理
。
除
依
法
爲
必
要
限
制
外
，
不
得
另
行
限
制
。 

第
三
十
一
條 

非
本
憲
章
另
有
規
定
者
，
其
星
星
國
國
籍
相
關
事
務
，
依
星
星
國
法
律
辦
理
。 

第
三
十
二
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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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
東
洋
島
領
地
永
久
居
民
身
份
及
星
星
國
國
籍
者
失
去
或
放
棄
星
星
國
國
籍
，
而
未
失
去
或
放
棄
東
洋
島
領
地
永
久
居
民
身
份
者
，
仍
具
永
久
居
民

身
份
。 

第
三
十
三
條 

除
依
法
自
然
喪
失
或
自
願
放
棄
永
久
居
民
身
份
者
外
，
不
得
撤
銷
其
永
久
居
民
身
份
。 

第
三
十
四
條 

年
滿
十
八
歲
之
東
洋
島
領
地
永
久
居
民
，
是
爲
選
擧
居
民
。
其
具
有
選
擧
、
罷
免
、
創
制
與
複
決
權
。
法
律
不
得
因
特
定
職
務
或
情
形
對
其
行
使
該

等
權
利
加
以
限
制
。 

第
三
十
五
條 

人
民
享
有
人
身
自
由
。 

除
現
行
犯
依
法
另
定
者
外
，
非
依
法
律
程
序
，
不
得
搜
索
、
訊
問
、
逮
捕
、
拘
禁
或
處
罰
。
人
民
遭
逮
捕
或
拘
禁
時
，
執
行
機
關
應
即
卽
吿
知
本
人

及
其
指
定
親
友
，
並
於
二
十
四
小
時
內
移
送
司
法
機
關
。 

第
三
十
六
條 

人
民
享
有
請
願
、
訴
願
及
訴
訟
權
。 

第
三
十
七
條 

人
民
在
法
律
上
享
有
平
等
接
受
審
判
之
權
利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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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十
八
條 

人
民
享
有
言
論
、
表
現
、
出
版
與
創
作
之
自
由
。 

第
三
十
九
條 

人
民
享
有
從
事
學
術
研
究
與
文
化
活
動
之
自
由
。 

第
四
十
條 

人
民
享
有
宗
敎
信
仰
之
自
由
。 

第
四
十
一
條 

人
民
享
有
結
社
與
集
會
之
自
由
。 

第
四
十
二
條 

人
民
享
有
追
求
幸
福
與
實
現
個
人
尊
嚴
之
權
利
。 

第
四
十
三
條 

人
民
之
生
命
安
全
及
財
產
權
應
予
保
障
。 

第
四
十
四
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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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民
之
隱
私
權
應
予
保
障
。 

第
四
十
五
條 

人
民
有
自
由
遷
徙
之
權
利
，
除
依
法
律
爲
必
要
限
制
外
，
不
得
加
以
干
預
。 

第
四
十
六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居
民
有
依
法
工
作
、
勞
動
與
參
與
社
會
生
活
之
權
利
。 

第
四
十
七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居
民
有
依
法
納
稅
之
義
務
。 

第
四
章　

總
督 

第
四
十
八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總
督
爲
東
洋
島
領
地
政
府
首
長
。 

第
四
十
九
條 

總
督
由
十
八
歲
以
上
東
洋
島
領
地
永
久
居
民
及
連
續
居
住
東
洋
島
滿
三
年
之
東
洋
島
居
民
依
法
選
擧
產
生
，
並
由
星
星
國
總
統
府
任
命
。 

第
五
十
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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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督
應
爲
具
星
星
國
單
一
國
籍
之
東
洋
島
領
地
永
久
居
民
，
年
滿
三
十
六
歲
，
且
不
得
爲
任
何
政
黨
成
員
。 

總
督
任
期
中
不
得
加
入
政
黨
或
參
與
政
黨
活
動
。 

第
五
十
一
條 

總
督
任
期
四
年
，
得
連
任
一
次
。 

第
五
十
二
條 

總
督
不
得
兼
任
其
法
定
職
務
以
外
公
職
。 

第
五
十
三
條 

總
督
之
彈
劾
案
，
應
由
定
例
會
議
員
二
分
之
一
以
上
提
案
，
並
經
定
例
會
與
審
議
會
各
三
分
之
二
以
上
通
過
之
。
彈
劾
案
通
過
後
，
總
督
卽
應
解

任
。 

第
五
十
四
條 

總
督
之
罷
免
案
，
得
由
有
權
選
擧
總
督
者
十
分
之
一
以
上
連
署
提
出
，
並
經
擧
行
所
有
有
權
選
擧
總
督
者
投
票
，
贊
成
票
數
佔
全
體
有
效
票
數
五
分

之
三
以
上
，
同
時
贊
成
票
數
比
例
超
過
該
總
督
是
次
選
擧
中
得
票
比
例
始
得
通
過
。
罷
免
案
通
過
後
，
總
督
卽
應
解
任
。 

第
五
十
五
條 

總
督
因
故
無
法
完
成
任
期
時
，
應
於
三
十
日
內
擧
行
改
選
。 

改
選
當
選
者
完
成
前
任
剩
餘
任
期
，
不
視
爲
新
任
期
。
改
選
當
選
者
亦
僅
得
連
任
一
次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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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督
出
缺
至
改
選
完
成
期
間
，
定
例
會
議
長
擔
任
代
理
總
督
職
位
，
其
餘
情
況
由
法
律
定
之
。 

第
五
章　

立
法 

第
五
十
六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議
會
爲
東
洋
島
領
地
最
高
立
法
機
構
，
依
法
行
使
東
洋
島
領
地
立
法
權
及
其
他
法
定
權
力
。 

第
五
十
七
條 

議
會
分
爲
審
議
會
與
定
例
會
。 

第
五
十
八
條 

審
議
會
由
當
然
議
席
與
選
擧
議
席
組
成
。 

當
然
議
席
包
括
定
例
會
議
長
、
總
督
、
各
市
議
會
議
長
、
市
長
及
東
洋
島
領
地
最
高
法
院
院
長
。 

審
議
會
之
選
擧
議
席
，
由
東
洋
島
領
地
永
久
居
民
依
法
選
擧
產
生
。 

第
五
十
九
條 

定
例
會
由
東
洋
島
領
地
永
久
居
民
及
連
續
居
住
東
洋
島
滿
三
年
之
東
洋
島
居
民
依
法
選
出
之
議
員
組
成
。 

第
六
十
條 

定
例
會
及
審
議
會
民
選
議
員
任
期
分
別
爲
四
年
及
六
年
，
得
連
任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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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六
十
一
條 

議
會
民
選
議
員
，
需
爲
東
洋
島
領
地
永
久
居
民
。 

議
會
民
選
議
員
不
得
兼
任
官
吏
。 

第
六
十
二
條 

定
例
會
議
長
及
審
議
會
議
長
分
別
由
定
例
會
議
員
議
員
及
審
議
會
議
員
依
法
互
選
產
生
，
最
高
通
常
任
期
皆
爲
四
年
，
得
連
任
一
次
。 

定
例
會
議
長
及
審
議
會
議
長
不
得
兼
任
。 

第
六
十
三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議
會
之
會
議
程
序
、
議
決
方
式
、
設
置
委
員
會
及
其
他
內
部
運
作
事
項
，
由
法
律
定
之
。 

第
六
十
四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議
會
有
權
依
法
定
期
就
政
府
施
政
狀
況
向
政
府
提
出
質
詢
。 

總
督
或
政
府
及
其
所
屬
機
關
應
依
法
及
時
、
誠
實
回
答
，
不
得
任
意
拒
絕
、
無
故
遲
延
或
作
虛
偽
陳
述
。 

第
六
十
五
條 

總
督
得
依
法
於
下
列
情
形
之
一
解
散
定
例
會
： 

一
、
定
例
會
於
一
次
會
期
內
連
續
三
次
否
決
政
府
提
出
之
預
算
案
； 

二
、
定
例
會
通
過
對
總
督
或
政
府
之
彈
劾
決
議
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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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由
有
權
選
擧
定
例
會
議
員
者
十
分
之
一
以
上
連
署
提
出
，
並
經
擧
行
所
有
有
權
選
擧
定
例
會
議
員
者
投
票
，
贊
成
票
數
佔
全
體
有
效
票
數
百
分

之
六
十
以
上
。 

解
散
後
應
於
三
十
日
內
擧
行
重
新
選
擧
，
新
定
例
會
應
於
選
擧
日
後
三
十
日
內
召
集
。
定
例
會
解
散
後
改
選
之
議
員
，
完
成
原
屆
任
期
之
餘
任
，
不

視
爲
新
任
期
。 

第
六
十
六
條 

由
各
選
擧
區
選
出
之
民
選
議
員
之
罷
免
案
，
得
由
對
應
選
擧
區
有
權
選
擧
議
員
者
五
分
之
一
以
上
連
署
提
出
，
並
經
擧
行
該
選
擧
區
所
有
有
權
選
擧

議
員
者
投
票
，
贊
成
票
數
佔
全
體
有
效
票
數
三
分
之
二
以
上
，
同
時
贊
成
票
數
比
例
超
過
該
議
員
是
次
選
擧
中
得
票
比
例
始
得
通
過
。
罷
免
案
通
過

後
，
該
選
擧
區
選
出
之
民
選
議
員
卽
應
解
任
。 

第
六
十
七
條 

議
會
民
選
議
員
因
故
無
法
完
成
任
期
，
應
於
三
十
日
內
依
法
改
選
。
由
改
選
當
選
者
完
成
原
屆
任
期
之
餘
任
，
不
視
爲
新
任
期
。 

第
六
章　

司
法 

第
六
十
八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各
級
司
法
機
關
於
本
憲
章
所
保
障
之
自
治
範
圍
內
，
獨
立
審
判
東
洋
島
領
地
內
案
件
及
法
律
爭
議
，
並
在
必
要
時
解
釋
法
律
，
不
受
星

星
國
或
其
他
任
何
個
人
或
組
織
介
入
或
干
涉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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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六
十
九
條 

法
官
應
恪
守
政
治
中
立
，
不
得
參
與
政
黨
活
動
或
加
入
任
何
政
黨
。 

第
七
十
條 

法
官
依
據
法
律
獨
立
行
使
職
權
，
非
因
刑
事
判
決
確
定
或
依
法
受
懲
戒
處
分
，
不
得
免
職
、
停
職
或
減
俸
。 

第
七
十
一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最
高
法
院
爲
東
洋
島
領
地
之
終
審
機
關
，
並
掌
理
本
憲
章
之
解
釋
及
東
洋
島
領
地
法
令
合
憲
性
審
查
。 

第
七
十
二
條 

最
高
法
院
設
大
法
官
九
人
，
由
總
督
提
名
，
經
定
例
會
同
意
後
任
命
之
，
不
得
連
任
。
大
法
官
之
最
低
任
期
爲
九
年
，
除
依
法
解
任
或
辭
職
外
，
不

得
提
前
終
止
任
期
。
大
法
官
任
期
應
以
交
錯
方
式
安
排
，
同
時
不
得
改
任
超
過
三
人
。
大
法
官
缺
員
時
，
總
督
得
提
名
繼
任
之
。 

第
七
十
三
條 

個
人
、
組
織
等
法
律
主
體
於
訴
訟
中
主
張
法
令
牴
觸
本
憲
章
者
，
法
院
應
就
其
主
張
爲
判
斷
，
並
得
聲
請
最
高
法
院
釋
憲
並
裁
定
之
。 

第
七
十
四
條 

定
例
會
議
員
三
分
之
一
以
上
、
定
例
會
、
審
議
會
，
或
總
督
，
得
依
法
律
程
序
，
聲
請
東
洋
島
領
地
最
高
法
院
釋
憲
，
並
裁
定
法
令
是
否
與
本
憲
章

牴
觸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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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七
十
五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最
高
法
院
負
責
本
憲
章
條
文
之
解
釋
。
涉
及
東
洋
島
領
地
、
東
洋
島
領
地
人
民
與
星
星
國
間
關
係
之
條
款
，
東
洋
島
領
地
最
高
法
院
應

聲
請
星
星
國
最
高
法
院
解
釋
，
並
以
其
解
釋
爲
準
。 

第
七
十
六
條 

最
高
法
院
認
爲
法
令
違
反
本
憲
章
者
，
得
宣
吿
其
全
部
或
一
部
無
效
，
並
得
指
定
其
失
效
之
日
期
。 

第
七
章　

社
會
制
度 

第
七
十
七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年
度
預
算
由
總
督
提
出
，
經
東
洋
島
領
地
議
會
通
過
後
施
行
。
預
算
執
行
應
遵
守
公
開
法
定
程
序
。 

第
七
十
八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設
立
會
計
及
審
計
機
關
，
負
責
財
務
記
錄
、
預
算
執
行
情
況
及
公
共
資
金
使
用
之
審
查
與
報
吿
。
相
關
制
度
由
法
律
定
之
。 

第
七
十
九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政
府
應
依
法
定
期
向
東
洋
島
領
地
議
會
提
交
施
政
報
吿
並
接
受
監
督
和
施
政
報
告
質
詢
。
東
洋
島
領
地
議
會
於
必
要
時
得
要
求
獨
立
審

計
或
重
新
審
議
預
算
。 

第
八
十
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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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洋
島
領
地
人
民
有
受
敎
育
之
權
利
與
義
務
。
東
洋
島
領
地
政
府
應
提
供
基
本
敎
育
，
並
依
法
制
定
與
實
施
敎
育
政
策
，
包
括
敎
育
制
度
、
敎
學
內

容
及
敎
育
資
源
之
分
配
。 

第
八
十
一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敎
育
系
統
應
保
障
學
術
自
由
與
敎
育
多
元
原
則
。
各
級
敎
育
機
構
得
依
法
保
持
其
敎
學
與
管
理
之
自
主
，
惟
不
得
違
反
本
憲
章
及
法

律
。 

第
八
十
二
條 

除
法
律
另
有
規
定
者
，
東
洋
島
之
官
用
語
言
爲
漢
語
。
英
語
爲
輔
助
語
言
，
適
用
於
必
要
之
行
政
及
公
共
事
務
。
漁
山
族
語
言
爲
東
洋
島
之
少
數
語

言
，
東
洋
島
領
地
政
府
應
促
進
其
保
存
與
發
展
，
並
保
障
其
在
文
化
、
敎
育
及
社
區
生
活
中
之
合
理
使
用
權
。 

第
八
十
三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政
府
依
法
規
範
領
地
內
行
政
區
劃
，
並
依
法
及
當
地
情
況
實
行
合
理
地
方
自
治
政
策
。 

第
八
十
四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政
府
得
依
法
於
東
洋
島
領
地
內
設
立
各
種
特
別
區
域
，
施
行
不
同
制
度
或
政
策
。 

第
八
十
五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政
府
應
依
法
制
定
並
推
行
社
會
福
利
與
公
共
服
務
政
策
，
保
障
東
洋
島
居
民
之
基
本
生
活
、
安
全
與
尊
嚴
，
特
別
保
障
社
會
弱
勢
之
基

本
需
求
。
社
會
政
策
應
以
普
及
、
平
等
、
可
及
與
財
政
可
持
續
爲
原
則
，
提
供
適
當
且
必
要
之
補
助
、
照
護
及
就
業
支
援
服
務
，
並
依
法
設
置
與
管

理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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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八
十
六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政
府
應
建
立
涵
蓋
東
洋
島
居
民
之
醫
療
體
系
，
確
保
其
享
有
基
本
而
可
負
擔
之
醫
療
與
公
共
健
康
服
務
。
醫
療
服
務
得
由
公
立
與
私
營

機
構
協
力
提
供
，
政
府
應
對
弱
勢
群
體
給
予
特
別
支
援
。 

第
八
十
七
條 

已
由
相
關
司
法
機
關
確
認
之
對
個
人
強
制
執
行
案
件
，
因
法
律
變
更
或
執
行
措
施
不
符
比
例
原
則
，
致
現
行
執
行
機
制
無
法
妥
善
處
理
者
，
其
執
行

措
施
之
中
止
、
減
輕
或
變
更
，
由
法
律
定
之
。 

第
八
十
八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之
公
職
人
員
應
依
據
專
業
能
力
與
法
定
程
序
任
用
，
保
障
行
政
中
立
與
職
務
安
定
。 

第
八
十
九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政
府
設
人
事
機
關
，
統
一
管
理
官
吏
之
任
用
、
考
績
、
懲
戒
、
升
遷
及
退
休
。
其
設
置
、
組
織
與
職
權
，
由
法
律
定
之
。 

第
九
十
條 

官
吏
之
任
用
應
以
公
開
考
試
爲
原
則
。
特
定
職
位
得
依
法
採
取
其
他
公
開
、
平
等
之
方
式
選
任
。 

第
九
十
一
條 

現
任
官
吏
不
得
參
與
政
黨
活
動
，
不
得
利
用
職
權
干
預
選
擧
、
創
制
、
複
決
或
罷
免
。
其
他
應
回
避
之
事
項
，
由
法
律
定
之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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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九
十
二
條 

東
洋
島
領
地
政
府
依
法
於
左
列
各
款
之
一
情
形
召
集
居
民
熟
議
機
構
，
從
全
體
東
洋
島
居
民
依
隨
機
抽
樣
及
普
遍
代
表
原
則
產
生
成
員
，
就
特
定
公

共
政
策
事
項
進
行
熟
議
，
並
提
出
不
具
強
制
力
之
建
議
或
提
案
。 

一
、
定
例
會
或
審
議
會
三
分
之
一
以
上
議
員
提
案
者
； 

二
、
百
分
之
一
以
上
、
年
滿
十
八
歲
之
東
洋
島
居
民
連
署
者
； 

三
、
總
督
提
出
者
。 

第
八
章　

憲
章
之
修
正 

第
九
十
三
條 

下
列
任
一
機
關
或
團
體
有
權
提
出
本
憲
章
之
任
何
修
正
案
： 

一
、
東
洋
島
領
地
總
督
； 

二
、
東
洋
島
領
地
定
例
會
； 

三
、
東
洋
島
領
地
審
議
會
； 

四
、
具
有
選
擧
權
之
東
洋
島
領
地
永
久
居
民
總
數
百
分
之
十
以
上
連
署
者
。 

第
九
十
四
條 

星
星
國
政
府
有
權
依
本
法
提
出
本
憲
章
自
治
範
圍
外
之
修
正
案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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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九
十
五
條 

本
憲
章
修
正
案
，
依
其
提
出
機
關
及
內
容
性
質
，
依
下
列
規
定
辦
理
： 

一
、
由
東
洋
島
領
地
總
督
、
定
例
會
或
審
議
會
提
出
者
，
應
經
定
例
會
及
審
議
會
各
全
體
議
員
三
分
之
二
以
上
同
意
。 

二
、
前
項
或
由
具
有
選
擧
權
之
東
洋
島
領
地
永
久
居
民
總
數
百
分
之
十
以
上
連
署
提
出
者
，
應
送
交
東
洋
島
領
地
最
高
法
院
審
理
其
是
否
屬
於
自
治

範
圍
。 

三
、
經
東
洋
島
領
地
最
高
法
院
裁
定
屬
於
自
治
範
圍
者
，
得
逕
送
全
體
具
有
選
擧
權
之
東
洋
島
領
地
永
久
居
民
投
票
表
決
。 

四
、
經
東
洋
島
領
地
最
高
法
院
裁
定
屬
於
自
治
範
圍
外
，
或
其
內
容
涉
及
本
憲
章
修
正
程
序
之
變
更
者
，
應
送
交
星
星
國
議
會
審
議
通
過
後
，
始
得

送
交
居
民
投
票
表
決
。 

五
、
經
星
星
國
議
會
通
過
，
並
由
星
星
國
總
統
提
出
之
修
正
案
，
經
東
洋
島
領
地
最
高
法
院
裁
定
屬
於
自
治
範
圍
外
，
或
其
內
容
涉
及
本
憲
章
修
正

程
序
之
變
更
者
，
亦
得
送
交
居
民
投
票
表
決
。 

第
九
十
六
條 

依
前
條
送
居
民
投
票
表
決
之
本
憲
章
修
正
案
，
由
全
體
具
選
擧
權
之
東
洋
島
領
地
永
久
居
民
投
票
表
決
。
有
效
票
中
贊
成
票
須
達
三
分
之
二
以
上

者
，
始
得
通
過
。 

第
九
十
七
條 

東
洋
島
人
民
行
使
民
族
自
決
權
，
提
出
變
更
自
治
制
度
本
質
之
憲
章
修
正
案
者
，
其
內
容
不
致
增
加
星
星
國
之
義
務
，
或
造
成
財
政
、
軍
事
、
外
交

等
實
質
負
擔
，
應
視
爲
屬
於
自
治
範
圍
，
依
本
章
規
定
行
之
。 

第
九
十
八
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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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
星
國
總
統
或
東
洋
島
總
督
若
對
憲
章
修
正
案
是
否
屬
於
自
治
範
圍
有
疑
義
，
得
向
星
星
國
最
高
法
院
聲
請
裁
定
。
星
星
國
最
高
法
院
裁
定
，
並
應

以
星
星
國
最
高
法
院
判
決
爲
準
。 

第
九
十
九
條 

憲
章
修
正
案
經
居
民
投
票
通
過
後
，
由
星
星
國
總
統
與
東
洋
島
領
地
總
督
或
其
他
法
定
東
洋
島
人
民
代
表
共
同
簽
署
後
公
佈
，
依
修
正
案
所
定
之
日

期
施
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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